
附件
2016年度村镇建设重点支持项目清单
　　　
一、美丽宜居村庄建设示范项目
1、活动组织
本示范项目由省住建厅、省综改办、省委农办等部门共同组织。
2、支持对象
自然生态型村庄。
3、申报条件与申报资料
（1）基础性条件。示范村两委班子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，村庄具有自然生态与产业特色，同时具备地形地貌特色、历史文化特色、建筑风貌特色中一项或多项条件，已制定美丽宜居村庄建设目标与方案。需提供图片与文字资料。
（2）评价性条件。积极开展组织发动群众工作，在村两委领导下，建立有效工作机制，发挥群众主体作用。由村民自主完成村庄内存量垃圾清理。
（3）需提供发动群众的相关文字与图片资料，以及清理完成存量垃圾的证明材料，包括前后对比照片等。
4、申报名额
不限。对群众参与度高、基础工作扎实的村庄，省住建厅安排有关单位进行技术指导。
5、绩效目标
2016年底前完成美丽宜居村庄建设工作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，报省住建厅验收。
二、区域性垃圾处理场建设示范项目
1、支持对象
县域。本项目以支持农村垃圾治理薄弱地区为主，中心城区未建成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或建成但未通过验收的、已获得县域垃圾治理试点支持的、县（市、区）不作为申报对象。
2、申报条件与申报资料
（1）完成县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规划，并经政府批准，需提供规划文本、图纸（含电子版）与批文。规划已报省住建厅备案的不用重复提供。
（2）完成项目前期工作，提供可研报告或初步设计批复文件，项目实施方案及相关文件资料（含电子版）。
（3）完成选址，提供选址意见书及周边相关单位与群众意见。
（4）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，采取PPP方式的优先，需提供资金安排与筹措情况说明及相关协议等文件资料。
3、申报名额
每市州2个。
4、绩效目标
2016年底前完成区域性垃圾处理场（2个以上）项目建设，并报省厅验收，每座区域性垃圾处理场服务3-4个乡镇。
三、县域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设施建设示范项目
1、支持对象
县域。本项目以支持农村垃圾治理薄弱地区为主，中心城区未建成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或建成但未通过验收的、已获得县域垃圾治理试点支持的县（市、区）不作为申报对象。
2、申报条件与申报资料
（1）完成县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规划，并经政府批准，需提供规划文本、图纸（含电子版）与批文。规划已报省住建厅备案的不用重复提供。
（2）完成项目前期工作，提供农村生活垃圾收运系统建设工作方案、工艺形式说明等相关文件资料。
（3）完成选址，提供选址意见书及周边相关单位与群众意见。
（4）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，采取PPP方式的优先，需提供资金安排与筹措情况说明及相关协议等文件资料。
3、申报名额
每市州2个。
4、绩效目标
2016年底前建成5个以上乡镇垃圾中转站或建立地埋系统等集成式收运体系。
四、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项目
1、支持对象
镇域。
2、申报条件与申报资料
（1）所在县市完成县域农村生活垃圾治理规划，并经政府批准，需提供规划文本、图纸（含电子版）与批文。规划已报省厅备案的不用重复提供。
（２）镇区已建垃圾转运设施，具备完善的收运体系，需提供收运体系建设的相关文件资料与图片。
（３）积极发动群众，开展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与资源化利用，创新工作模式与方法，需制定并提供工作计划与方案以及工作基础情况。
3、申报名额
每市州2个。
4、绩效目标
2016年底前镇域所有村庄实现垃圾分类，建立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长效机制。
五、县域城乡污水一体化示范项目
1、支持对象
县域。三峡库区、丹江库区和仙洪、四湖地区已获得中央、省级相关政策支持的县（市、区）不作为申报对象。
2、申报条件与申报资料
（1）完成县域乡镇污水处理规划，并经政府批准，需提供规划文本、图纸（含电子版）与批文。规划已报省住建厅备案的不用重复提供。
（2）完成项目前期工作，需提供可研报告或初步设计批复文件、项目实施方案等相关文件资料（含电子版）。
（３）开征建制镇污水处理费，征收率达到80%以上，需提供收费标准与过去半年内收费情况说明与台帐资料。
（４）地方政府筹集建设资金，采取PPP方式的优先，需提供资金安排与筹措情况说明及相关协议等文件资料。
3、申报名额
每市州2个。
4、绩效目标
2017年底，县域70%以上的乡镇建有污水处理厂和配套完善污水管网，每座污水厂负荷率达到75%以上，尾水达标排放，污水厂正常运行。
六、“荆楚派”特色民居建设与改造项目
1、支持对象
小城镇、村庄。
2、申报条件与申报资料
（1）已完成小城镇或村庄规划，并按程序批准，需提供规划资料与批准文件，已报省住建厅备案的不重复提供。
（２）确定试点范围，按不少于50户集中成片实施，尽可能结合新农村建设、美丽村庄建设、宜居村庄建设同步进行，需制定并提供工作方案。
（３）完成项目前期与规划设计，规划设计要以《“荆楚派”村镇风貌规划与民居建筑风格设计导则（试行）》为依据；要结合当地生产、生活、生态需求设计，合理借鉴省厅编印的《村镇风貌与民居建筑参考图集》式样，广泛征求群众意见，开展方案比选，经县级以上住建部门组织专家审查，需提供规划设计方案、群众意见等资料与专家评审意见。
（４）地方筹集建设资金，需提供资金筹措情况说明等文件资料。
3、申报名额
每市州2个。
4、绩效目标
2016年底前完成“荆楚派”特色民居建设改造，并报省住建厅验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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